
证券代码：002478� � � �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01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石油集团石油专用管产品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2

月

14

日和

16

日，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中国石油物质公司

石油专用管采购部《关于参加中国石油

2011

年国产

API

标准石油专用管招标采购中标签约仪式的邀请

函》，在中国石油

2011

年国产

API

标准油管及油管光管、无缝套管及无缝套管光管招标采购中，江苏常

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招标中成品油管和套管招标结果综合排名第二； 成品油管招标结果综合排

名第一。

本公司第一批中标成品油套管产品总计

95396

吨，按中石油招标文件规定，本次采取分段授标的办

法，先授予中标量的

50％

，即

47698

吨，已于

2

月

18

日签订授标协议书。第二、三批中标成品油套管产品

本公司暂未签订授标协议书，目前正与中石油方面进行积极友好沟通过程中。

现将石油专用管中标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中标主要内容

1

、中标双方当事人：

买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各使用单位

卖方：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

、中标标的：

此次中标标的物为：公司在约定期限内按照中标清单向中国石油各使用单位提供油套管产品

95396

吨。

3

、根据招标文件规定，中国石油物资公司与本公司签订年度框架采购协议后，由中国石油物资公司

组协调本公司和各使用单位在

15

个工作日内集中签订上半年采购合同，公司按交货期保质保量供货。

二、招标方情况介绍

此次招标为中国石油物资公司（招标人）代表中国石油对

2011

年度所需石油专用管进行国内邀请

招标，招标编号：

CNPC2011-OCTG-ZB01

，招标货物名称：国产

API

标准石油专用管，包括无缝套管及无

缝套管光管、油管及油管光管，招标总量为

1253021

吨，该公司与常宝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

另外，本公司

2011

年

02

月

18

日接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物资采购管理部《关于

2011

年

中石油非

API

油套管授权集中采购的订货通知》，本公司共中标常宝特殊扣、

90S

、

95S

等高端非

API

产

品

2120

吨。

三、中标事宜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中国石油的主力供应商之一， 多年来与中石油一直保持紧密合作。

2009

年公司招标中标

成品油管和套管数量

17490

吨，占公司当年油套管销售总量的

9.5%

（该类产品销售额占公司当年总销

售额的

55.2%

）；

2010

年招标中标成品油管和套管数量

57400

吨， 占公司当年油套管销售总量的

24.81%

（该类产品销售额占公司当年总销售额的

49.6%

）；

2011

年第一批招标中标成品油管和套管数量

95396

吨，比上年增长

66.19%

。

本次合同的签订，对公司全年的生产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

、存在合同签订时变更产品品种规格的可能，但不会对生产的市场安排产生实质影响。

2

、存在招标方未按规定时间签署合同的风险，但根据多年来合作经验，延期签订合同并不会影响

中标产品的供货进度。

五、备查文件

1

、《关于参加中国石油

2011

年国产

API

标准石油专用管招标采购中标签约仪式的邀请函》；《关于

2011

年中石油非

API

油套管授权集中采购的订货通知》

2

、中国石油

2011

年石油专用管招标结果公示

3

、中国石油

2011

年石油专用管招标采购授标协议书及中标货物清单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59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兴蓉投资 公告编号：2011-03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地址自

2011

年

2

月

22

日起搬迁至新的办公场所，现将有关

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变更前：

办公（通讯）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名都路

468

号

邮政编码：

610042

公司传真：

028-85913967

变更后：

办公（通讯）地址：成都市航空路

1

号国航世纪中心

B

栋

2

层

邮政编码：

610041

公司传真：

028-85007805

公司投资者关系联系电话（

028-85913967

）、电子邮箱（

lxqx000598@yahoo.com.cn

）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20� � � � � 证券简称：新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8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发布了

"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项。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

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

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

案。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

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２

亿元人民币的发行已完成，上述募集资

金已到达公司指定账户，现将有关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１

惠天

ＣＰ０１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１１８１０５９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９

个月

发行招标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短融资券起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实际发行总额 人民币

２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人民币

２

亿元

票面价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票面利率

５．１％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详细情况见中国债券信息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 和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

ｃｏｍ．ｃｎ

） 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４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取得一项发明专利，并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５２３３．３

一种铝箔带搭接机 发明专利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２０

年

第

７３５５５６

号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

进行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文） 等相关规

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对旗下银华核心价

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银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上

海汽车 （代码：

６００１０４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对旗下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沪

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持有的停牌股票华域汽车 （代码：

６００７４１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该等股票复牌后，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等股票恢复按

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继续暂停申购、转换转入业务

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００１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以及《银华领先策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华领先策

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

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 日 、 金

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

人民币元）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兼顾基金资产的

有效运作

注：在实施上述暂停申购、转换转入业务期间，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正常办理赎回、转换转出及单笔

１０

万元（含）以下的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发布了《关于银华领先策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

２

）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及单笔

１０

万元以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

３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ａ

）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

３３３３

（全国免长途话费）；

ｂ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0

2011

年

2

月

22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002069� � � � � � � � � �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1－06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以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并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厚刚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讨论，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全文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201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2011-2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欧盟对玻璃纤维网格布

反倾销调查初裁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获悉，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玻璃纤维网格布作出了反倾销初裁裁决，对原产

于中国的玻璃纤维网格布征收

48.4%～62.9%

的临时反倾销税， 其中本公司在内的

14

家未被抽样的

企业适用

57.7%

的临时反倾销税率，税款由当地进口商承担。

本公司

2010

年向欧盟出口的涉案玻璃纤维网格布的销售金额约为

715.63

万元人民币，约占本

公司

2010

年全年营业收入的

1.33%

。

因欧盟委员会在信息收集处理阶段未能就玻璃纤维网片的基本特征获得明确的结论，因此决定

暂时将其列入涉及产品范围，待进一步收集信息及向有关方调查后再做决定。本公司

2010

年向欧盟

出口玻璃纤维网片的销售金额约为

3,542.12

万元人民币， 约占本公司

2010

年全年营业收入的

6.58%

。

此次欧盟委员会的反倾销税率为初裁结果，根据欧盟反倾销调查程序，预计

6

个月内欧盟委员

会将发布最终裁定结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

将继续关注欧盟反倾销终裁结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持续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1

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公司持有

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

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 和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

起五个交易日内通过代销机构赎回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0.00

份，根

据持有期限赎回费率为

0.3%

。

本公司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已经超过六个月。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司章程和

有关投资管理制度、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规定，遵循谨慎、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严

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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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

知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以传真及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实到董事

6

名，董事陆剑斌、吕立、葛锦辉、韩敬翠、张福贵、王宝山以现场方式参加了会议，董事李耀以

通讯方式参加了会议，董事黄晓誉、余保安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也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陆剑斌主持。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杜恩义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见附件。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吕立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陈守全、刘勇、惠永俊、李岩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蒋全为公司

财务总监。以上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张福贵、王宝山、李耀发表了意见，认为公司聘任的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杜恩义为总经理，同意聘任吕立为常务副总经理，

同意聘任陈守全、刘勇、惠永俊、李岩为副总经理，同意聘任蒋全为财务总监。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1

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杜恩义：男，

1965

年

8

月出生，辽宁省凌海市人，高级工程师，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1987

年

8

月毕业

于大连轻工学院，历任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造纸三车间副主任、造纸五车间副主任、生产处副

处长、质检处副处长、处长、造纸六车间主任、制浆分厂厂长、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城造纸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2007

年

8

月辞去金城造纸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总工程师职务，

2010

年

12

月

29

日任公司代总经理。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

他董事及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吕 立：女，

1962

年

10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1985

年

7

月毕业于沈阳黄金专科学校。历任金城造纸

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处科员、副处长、处长、证券处处长、办公室主任，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

他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拟聘任的副总经理刘勇为夫妻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陈守全：男，

1965

年

12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1987

年毕业于吉林省轻工业学校。历任金城造纸股份

有限公司造纸一车间工艺技术员、制浆分厂洗选车间主任、生产处主任调度、造纸六车间主任、研究所所

长、副总工程师、技术中心副主任、质量检查部部长，河南许昌宏伟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辽宁盘锦鑫

鑫精细化工厂厂长，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六车间主任，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董事及拟聘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 勇：男，

1963

年

5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1985

年

7

月毕业于沈阳黄金专科学校。历任金城造纸股

份有限公司设计室设计员、造纸六车间机械管理员、制浆分厂蒸煮车间副主任、热电分厂锅炉车间副主

任、热电分厂副厂长、制药车间主任、造纸三车间主任，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吕立为夫妻关系，与其他董事及拟聘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惠永俊：男，

1979

年

11

月

2

日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2009

年

6

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历

任锦州宝塔贸易公司会计、副经理，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董事及拟聘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 岩：男，

1962

年

9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5

年

7

月毕业于大连轻工业学院制浆造

纸专业。

2000

年

3

月

-2001

年

3

月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学习工商管理

,

获得硕士学位

(MBA)

。历任金城造

纸股份有限公司造纸车间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技改处副处长、处长，金城造纸（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总裁助理，金城造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董事，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锦州市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现任科斯特越南有限公司总经理。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董事及拟聘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蒋 全：男，

1968

年

12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历

任中兴

-

大连商业大厦合同管理员，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中洲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

连分所项目经理，北京中兴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高级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

事及拟聘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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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披露了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司

2008

年和

2009

年连续两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2010

年经公司财务部门预计亏损

48,000-50,000

万元

(

见公司

2011

年

1

月

20

日

披露的

2010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若公司

2010

年继续亏损，公

司股票将自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

15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的决定。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时间为

2011

年

４

月

22

日，披露的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投资者咨询方式：

电话：

0416-8350006

、

8350777

、

8350566

传真：

0416-8350004

电子邮箱：

lvli0416@sina.com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483� � � � � � � � �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1-011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1,000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使用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即从

2010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1

年

4

月

14

日止），到期归

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10

月

16

日巨潮网及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刊

登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以自有资金

7,0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起重装备产业

化项目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以自有资金提前归还

4,000

万元。至此，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

11,000

万元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0628� � � �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11－18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0

年

8

月

3

日起停牌。自停牌之日起，公司及有关

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目前，公司仍需就重大资产重组的某些事项与有关方面作

进一步地协调和沟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582� � � � � � � � � � �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2011001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关于中国证监会对我公司（下或称北海港）在天津德利得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德利得）实际控制

期间涉嫌信息披露不实一案立案调查事项（详见

2007

年

10

月

20

日公告）。

2010

年

3

月

26

日公司收到

了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2009

）

38

号】，公司向中国证监会进行了陈述、申辩，并提

请听证，

2010

年

8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召开了听证会。目前本案已调查、审理终结，

2011

年

2

月

18

日公

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1

）

3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一）对北海港、天津德利得和相关人员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

1

、 北海港未按规定披露实际控制人变更，天津德利得未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及公告事项

2004

年

9

月，天津德利得与北海市财政局、北海市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投资）、北

海市高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昂交通）签订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由机场投资、高昂交通代天

津德利得收购中国华能集团持有的北海港共计

40.14%

的股权，天津德利得的关联公司北海市凯威物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威物流）向机场投资、高昂交通支付了大部分的股权收购款，天津德利得成为北海

港的实际控制人。对上述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北海港未在

2005

年年报、

2006

年中报、

2006

年年报中予

以披露。

2007

年

11

月

30

日，北海港公告称

"

公司正在对实际控制人问题进一步核实

"

。之后，北海港在

2007

年年报中对此进行了补充披露。天津德利得在实际控制北海港

40.14%

的股权后，未按照法律规定

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并进行公告。

对北海港

2005

年年报未按规定披露有关事项负责的有王学利、徐文元、杨延华、赵树梅、谷燕铭、牛

志伟、祖春茂、甘宏亮、孙林、王宏涛。其中，王学利、徐文元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北海港

2006

年中

报未按规定披露有关事项负责的有王学利、徐文元、杨延华、赵树梅、谷燕铭、牛志伟、韩立梅、祖春茂、甘

宏亮、孙林、王宏涛。其中王学利、徐文元、韩立梅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北海港

2006

年年报未按规

定披露有关事项负责的王学利、徐文元、杨延华、赵树梅、谷燕铭、牛志伟、韩立梅、祖春茂、甘宏亮、孙林、

王宏涛。其中，王学利、徐文元、韩立梅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对天津德利得未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及公告事项负责的是王学利。

北海港的上述项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构成了《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行为。天津德利得未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并进行公告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

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所述违法行为。

2

、北海港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事项

2006

年

9

月，北海港为天津德利得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德利得物流）向中国农业银行天津

市南开支行两笔共计

6900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徐文元、杨延华、陈怡、苏华春、赵树梅、牛志伟、谷

铭燕在通过对外担保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同意。 对上述担保事项， 北海港未按规定及时公告， 也未在

2006

年年报和

2007

年中报中进行披露，直到

2007

年

9

月

28

日才进行了补充披露。

对北海港

2006

年度未及时进行公告对外担保事项负责的有徐文元、杨延华、陈怡、苏华春、赵树梅、

牛志伟、谷铭燕，其中，徐文元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北海港

2006

年年报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事

项负责的有王学利、徐文元、杨延华、陈怡、苏华春、赵树梅、牛志伟、谷铭燕、韩立梅、王宏涛，其中，王学

利、徐文元、韩立梅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北海港

2007

年中报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事项负责的有

杨延华、陈怡、苏华春、赵树梅、牛志伟、谷铭燕。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了《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行为。

3

、北海港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

2005

年

10

月至

2007

年

7

月，天津德利得通过虚构贸易、合作经营、建设工程合同的名义，将北海港

及其子公司资金划往天津德利得及其关联公司。其中：

2005

年度，北海港及其下属子公司北海新力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贸易）、北海新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房地产）向天津德

利得物流等公司累计划款

1.4

亿元，天津德利得关联方累计划回

1.4

亿元，北海港未及时公告，也未在

2005

年年报中进行披露，在有关资金划转审批单上签字的有祖春茂、杨延华、王宏涛；

2006

年度，北海港

及其下属子公司向北海市北海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等单位累计划款

2.473

亿元，天津德利得关联

方累计划回

1.618

亿元，北海港未及时公告，也未在

2006

年年报中进行披露，在有关资金划转审批单上

签字的有祖春茂、王宏涛；

2007

年

1

月至

5

月，北海港及其下属子公司向凯威物流等单位累计划款

1.829

亿元，天津德利得关联方累计划回

1.7139

亿元，北海港未及时公告，也未在

2007

年中报中进行披露。在

有关资金划转审批单上签字的有祖春茂、王宏涛。

2007

年

10

月

18

日， 北海港对天津德利得及其关联方同北海港发生的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补充披

露。截至

2009

年

5

月，天津德利得通过关联方往来占用北海港资金的行为已得到纠正。

对北海港

2005

年至

2007

年度未及时公告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负责的徐文元、杨延华。其中，徐文

元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对北海港

2005

年年报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负责的有王学利、

徐文元、杨延华、谢文浩、刘海秋、陈怡、苏华春、赵树海、谷燕铭、牛志伟、祖春茂、甘宏亮、孙林、王宏涛。

其中，王学利、徐文元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北海港

2006

年年报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

负责的有王学利、徐文元、杨延华、谢文浩、刘海秋、陈怡、苏华春、赵树海、谷燕铭、牛志伟、韩立梅、祖春

茂、甘宏亮、孙林、王宏涛。其中，王学利、徐文元、韩立梅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北海港

2007

年中报

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负责的有杨延华、谢文浩、刘海秋、陈怡、苏华春、赵树海、谷燕铭、牛

志伟、甘宏亮、孙林。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了《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行为。

（二）对北海港、天津德利得和相关人员行政处罚的决定

根据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百一十三

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

1

、对北海港、天津德利得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0

万元罚款；

2

、王学利是对北海港信息披露违法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其给予警告，并处以

20

万元罚款。王学

利是对天津德利得未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及公告事项违法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其给予警告，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合并处理，对王学利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3

、对徐文元给予警告，并处以

15

万元罚款；

4

、对韩立梅给予警告，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

5

、对祖春茂、王宏涛给予警告，并处以

8

万元罚款；

6

、对杨延华给予警告，并处以

5

万元罚款；

7

、对谷铭燕、牛志伟、甘宏亮、孙林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

万元罚款；

8

、对赵树梅、谢文浩、刘海秋、陈怡、苏华春给予警告。

二、公司对相关问题的整改情况

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5

日将实际控制权收归国有后，经过彻底整改，严正交涉，采取了民事和刑事的法

律措施，及多方协调，已经全部解决纠正以上涉及问题，并已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1

、对于天津德利得实际控制人问题。

2007

年

6

月

25

日公司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合法程序将实际

控制权收归国有，

2008

年

8

月天津德利得与北海市等有关方面签订了协议， 终止了原股权代购协议等。

2009

年

10

月公司控股权划转至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公司彻底理顺了控制权关系。

2

、对于天津德利得占用资金和担保问题。公司经过向天津德利得严正交涉，通过据理谈判、诉讼仲裁、

刑事立案等途径，

2008

年

8

月天津德利得通过以债权抵债、以房抵债和现金支付的方式，解决了其占用资

金

9700

万元；对于以债权抵债新形成的北海市方面欠付公司

8690

万元，

2009

年

5

月北海市方面通过以土

地抵债方式解决完毕。另外，

2008

年

9

月天津德利得归还了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

6900

万元

,

解除了公司担

保责任。

三年多来，公司经过全面整顿，规范治理，强化管理，彻底解决了影响发展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生产经

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港口经济效益和吞吐量连创新高，公司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三、其它事项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本案为戒，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提高规范运作意识，规范

公司治理，完善决策程序，加强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杜绝此类行为的发生。

特此公告。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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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以书面方式送

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在湖南省郴州市万国大厦十三楼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

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国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事

项：

一、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付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选举陈百红先生、李生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

、同意聘任付国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

、同意聘任宋永红先生、牛国林先生、袁志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

、同意聘任许玉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4

、同意聘任袁志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

主任委员的议案》。

1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付国先生、陈百红先生、李生希先生、屈茂辉先生、曾德明先生，刘宛晨先

生、邓超先生。其中付国先生为主任委员；

2

、审计委员会委员：刘宛晨先生、屈茂辉先生、邓超先生、周素莲女士、宋永红先生，其中刘宛晨先生

为主任委员；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曾德明先生、刘宛晨先生、邓超先生、陈百红先生、周素莲女士，其中曾德

明先生为主任委员；

4

、提名委员会委员：屈茂辉先生、刘宛晨先生、邓超先生、陈百红先生、周素莲女士，其中屈茂辉先生

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四、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晓燕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以上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中。总经理

付国及副总经理宋永红为公司董事长和董事分别兼任，其简历已在董事简历中。公司聘任的副总经理牛

国林先生、财务总监许玉红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袁志勇先生等人的简历如下：

1

、 牛国林，男，

1963

年

2

月出生，电气工程师，

1988

年任宜章县电力总公司用电管理科科长，

2000

年任宜章电力总公司副总经理，

2001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

、许玉红，男，汉族，

1965

年

11

月出生，湖南省永兴县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会计师，高级

国际财务管理师，。

1987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87

年

7

月至

2000

年

12

月在郴州地区供电公司（市电力

公司）财务科任公司财务科主办会计、副科长等职务，

2004

年

9

月至今兼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汇银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2001

年元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

3

、袁志勇，男，

1971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电力工程师。

1994

年任郴州市电力公司用电管理科副

科长，

2000

年任本公司郴州分公司用电管理科科长，

2004

年至

2007

年

7

月任本公司国际合作部经

理。

2007

年

7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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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以书面方式

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在湖南省郴州市万国大厦十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

5

人，会议由监事蒋建华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蒋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蒋建华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

月

19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2

月

22

日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意见：

经审阅付国先生、宋永红先生、牛国林先生、袁志勇先生、许玉红先生的个人履历和工作实绩，并经

我们所能了解的情况，我们认为，以上人员的学历、经历、工作能力以及身体状况能够胜任相对应的职

务要求；其任职资格、提名程序合法，符合有关规定。同意聘任付国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宋永红先生、牛

国林先生、袁志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许玉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袁志勇先生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

独立董事：

屈茂辉、曾德明、刘宛晨、邓超

2011

年

1

月

21

日


